
关于开展相关方作业安全生产整治的通知

所属各单位、总部各部门（室）：

根据《关于开展涉相关方作业安全生产政治的通知》（云锡

安委办〔2021〕023 号），为进一步落实外包业务相关方安全生

产责任，深刻吸取安全生产事故教训，规范各单位、部门相关方

安全生产管理，现将《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红河钢铁有限公司

“9.30”较大事故的通报》转发给你们，全面排查本单位、部门

涉及相关方（包括公司内部作业相关方）的作业中安全生产管理

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对相关方的日常检查情况。

工作要求：1.请各单位、运营管理部、经营管理部于 11 月

1 日前将相关方业务活动情况梳理情况电子版报安全环保部，并

开始整改自查阶段发现的问题。11 月 1 日至 11 月 19 日，安全

环保部将组织开展所属各单位、运营管理部、经营管理部涉相关

方作业的全面排查。排查中发现的问题将及时反馈给有关单位、

部门，请有关单位、部门在 12 月 8 日前将整改情况报安全环保

部。2.各单位、运营管理部、经营管理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高度

重视，认真开展安全生产综合治理集中攻坚工作，严把综合整治

工作质量和材料报送关，本次工作开展情况将纳入 2021 年四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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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安全文化竞赛考核。

联系人：全明，联系方式：13887361413

附件：1.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红河钢铁有限公司“9.30”

较大事故的通报

2. 相关方情况统计表

云南锡业集团广元实业有限公司

2021 年 10 月 19 日


